
 
浙江省电力安全生产监管实施意见（试行） 

 

             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了有效实施浙江省电力安全生产的监管，维

护浙江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，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电力

监管委员会《电力安全生产监管办法》和批准实施的《华东

区域电力安全生产监管实施办法》，依据华东电监局与杭州

电监办对浙江省电力安全监管的职责调整，制定本实施意

见。 

第二条 本实施意见适用于浙江省境内除华东电监局直

接监管的发电企业以外的电力企业，包括从事发电、输变电、

供电、电力调度、电力检修、电力试验、电力建设等业务的

单位，以及拥有自备电厂的企业。 

华东电监局直接监管的发电企业是指浙江省境内华东

电网有限公司直管、代管的发电厂和核电厂。 

 

第二章 安全监管职责 

第三条 国家电监会华东监管局杭州监管办公室（以下

简称杭州电监办）负责浙江省境内除华东电监局直接监管的

发电企业以外电力企业的电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。电力

企业是电力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,应当积极配合和支持杭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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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监办依法行使监管职能，自觉接受监管。 

第四条 杭州电监办根据浙江省电力企业安全生产的

实际，针对有共性的安全生产问题，及时制订或修订有关规

定，并监督检查电力企业的执行情况。 

第五条 杭州电监办根据履行电力安全生产监管职责

的需要，召开全省或有关单位安全生产会议，督促电力企业

做好新建、改建和扩建项目安全设施的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

同时投产使用工作，并有权要求电力企业报送与监管有关的

电力安全生产信息。 

第六条 杭州电监办负责组织浙江省并网发电企业开展

涉网安全性评价，组织电网企业开展涉厂安全性评价工作。 

第七条 杭州电监办负责协调和处理电力企业之间、电

力企业与电力用户之间有关安全生产的争议。 

第八条 杭州电监办负责浙江省监管范围内水电站大坝

安全监管工作，协同国家电监会大坝安全监察中心做好大坝

安全注册和大坝安全定期检查工作 

第九条 杭州电监办对在电力安全生产工作中做出成绩

的企业、集体和有关人员给予表彰，对不履行职责或发生重

大事故的企业和有关责任人员提出处罚建议。  

 

第三章 安全生产信息报送与发布 

第十条 安全生产信息包括即时报告、统计报表、事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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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查报告书。各电力企业应当以电话、传真、E-MAIL 等方式，

及时、准确地向杭州电监办报送安全生产信息，不得隐瞒、

谎报和拖延。 

有关电力生产事故定性标准，执行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

《电力生产事故调查暂行规定》。 

第十一条 浙江省电力公司负责汇总和报送各市、县

（市）电力(业)局（公司）和直管或代管电力企业的安全生

产信息。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汇总和报送直管和代

管的发电企业的安全生产信息。其他电力企业的安全生产信

息直接报送杭州电监办。 

第十二条 电力企业应及时向杭州电监办报送安全生产

事故统计报表。每月快报在次月 5日前报出，月报在次月 15

日前报出，年报在次年 1 月 31 日前报出。年末随报表报送

年度安全生产情况分析报告。 

第十三条 电力企业发生下列事件或事故后，应立即将

事件情况或事故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概况、正在采取的措施

等情况向杭州电监办报告，最迟不得超过 24 小时。重、特

大事故在报杭州电监办的同时抄送华东电监局。华东电监局

直接监管的发电企业在报华东电监局的同时抄送杭州电监

办. 

（一）人身死亡事故，3人及以上的人身重伤事故； 

（二）变电所、发电厂、220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的电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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恶性误操作； 

（三）重大及以上的电网事故、设备事故、火灾事故； 

（四）对重要用户停电（热）或者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

的异常情况。 

（五）电力企业或电力监管机构任一方人为必须报送的

其他事件或事故。 

电气恶性误操作:具体指带负荷误拉（合）隔离开关、

带电挂（合）接地线（接地开关）、带接地线（接地开关）

合断路器（隔离开关）。 

第十四条 由电力企业自行调查处理的上述事故以及按

规定由上级有关部门组织调查的人身事故、火灾事故、重大

及以上的设备事故，电网事故，发生事故单位应在调查结果

形成后一周内将《事故调查报告书》报送杭州电监办。 

第十五条  杭州电监办负责定期汇总、报送和发布电力

安全生产监管信息。 

 

第四章 安全生产检查 

第十六条 杭州电监办负责组织电力企业开展电力安全

生产大检查。重点对电力企业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情况，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的建立情况，安全生产责任制

和管理制度的落实情况，安全生产条件、安全标准、设备设

施、劳动防护和作业场所职业危害情况，以及企业落实安全

 4



生产的各项制度和措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 

第十七条 杭州电监办根据国家、上级部门的要求和电

力生产实际，组织实施专项检查或抽查，督促落实各项整改

措施。 

 

第五章 事故调查与处理 

第十八条  杭州电监办负责对下列事故的调查和处理： 

（一）国家电监会和华东电监局授权调查的电力安全生

产事故； 

（二）对重要用户停电（热）或者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

电力安全生产事故； 

（三）对于涉及电网、发电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企业的

事故，在联合调查时发生争议，有一方正式向杭州电监办提

出调查申请的事故。 

第十九条 杭州电监办根据要求参与省政府或有关部门

组织的电力生产人身事故、火灾事故等调查。  

第二十条 电力生产事故的调查处理，应当坚持 “实事

求是、尊重科学”的原则，做到事故原因未查清楚不放过，

责任人员未处理不放过，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，有关人员

未受到教育不放过。 

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隐瞒电力生产事故或者

阻碍电力生产事故调查的行为，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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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条 电力企业自行调查处理的电力安全生产事

故，调查和处理没有明确结论的，杭州电监办有权要求电力

企业重新进行事故调查处理。必要时，杭州电监办可以直接

组织调查。 

电力企业应当依照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定，以及企

业规章制度，对电力生产事故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作出处

理。电力企业对电力生产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处理不当

的，杭州电监办有权提出处理建议，并要求电力企业重新处

理。 

 

第六章 附  则 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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